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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动态
工商窗口全面启动“企业字号与商标一体化”工作

为有效保护企业名称和商标两大知识产权，提升企业利用知识产权优势拓展市场竞争力，推进企业利用知识产权优势做大做强。近日，中心工商窗口全面启动了“企业字号与商标一体化”工作。工商窗口推出的这项全新服务举措，以现行的登记注册和商标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依据，通过窗口的行政指导，有的放矢的引导企业实现字号名称与商标的统一，使企业品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最大效应。
在该项工作启动前，工商窗口已对我市取得知名商标、著名商标及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进行了梳理，“一体化”工作启动后，窗口将依托行政指导和登记注册职能，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帮助引导这些企业实现商标与字号的一体化。同时，对于我市的新设重点企业，工商两级登记窗口将结合日常登记业务工作，积极宣传、推介“一体化”，并在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等过程中注重引导，使企业在创建初期即注重企业字号与商标品牌的统一，并力争在三年内使我市获评苏州知名字号企业达80家以上；字号与商标一体化企业总量达500家以上，从而带动我市企业不断做大做强。
质监窗口：质量技术行政服务又推新举措
为帮助企业熟悉了解质量技术监督工作法律法规、办事程序，更好地为企业提供质量技术监督咨询服务，提高企业标准化管理、质量管理和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工作水平，提高办事效率和效能，市质监部门专题组织编写了《质量技术行政服务指南》一书。

该书内容包括企业开业和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涉及到的质量技术监督工作必须了解的常识和最新的信息，操作性较强，具有工具书的作用。

该书主要的阅读对象是工业企业，对企业在组织生产和经营活动中会有所帮助。也可为各镇、开发区和各有关部门在招商引资和服务企业时提供参考。

安监窗口：加强内部管理，规范基础台帐
基础工作台帐是部门各项管理是否规范的重要标志之一，对此，安监窗口以规范基础台帐为突破口，全面加强内部管理工作，以台帐的规范化、程序化推动各项管理工作的标准化。

安监窗口结合企业实际，对各类管理台帐进行梳理归纳，分类管理，建立健全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应急预案备案、剧毒品从业单位年检等10多项基础管理台帐，其中危化品经营许可台帐做到了“一企一档”。在做好纸质台帐的同时，建立了电子台帐。

基础台帐的建立健全，为管理者提供了全面的信息，从而为服务对象提供及时、便捷的服务。

公安窗口：开始办理《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

根据公安机关总体部署，上海世博会期间实行选择性通行证制度。为了方便单位和个人办理《进沪车辆通行证》，自2010年4月8日起对有关单位办理。

中心公安窗口作为发放办证点，具体负责发放的范围包括：党政机关、部队（武警）、公安、检察、法院、司法部门的制式车辆以及邮政车、物流货运车、鲜活畜禽、蔬果、农副产品运输车、危险物品运输车。
对单位申领《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需提供以下申领材料：（一）单位介绍信；（二）由本单位负责人（法定代表人）签署的《责任书》；（三）车辆行驶证以及驾驶员驾驶证、身份证；（四）环保部门颁发的绿色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绿标”），单位货运黄标车由所在单位向中心公安窗口递交申请，凭交警大队审核批准书到窗口办理。
《进沪车辆专用通行证》实行“一车一证”，单位车辆、驾驶员集中办理时，各单位在张家港公安局门户网站（www.zjgga.cn）直接下载所需表格及《责任书》、《承诺书》、《授权驾驶委托书》、《申领车辆和驾驶员信息汇总表》，按规定认真填写齐全并加盖单位公章；单位车辆统一办理时还需提交申领车辆和驾驶员信息的电子文挡；其他单位和个人需办进进沪车辆通行证则直接向所在辖区派出所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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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门

收件数

办结数

待办数

1

联办窗口

70

55

15

2

发改委

476

479

3

经信委

50

50

4

商务局

5080

5080

5

民防局

52

50

7

6

城管局

764

762

6

7

城建基金

22

21

1

8

住建局

375

369

18

9

规划局

374

386

13

10

烟草局

355

355

1

11

消防大队

67

70

3

12

公安局

21831

22129

1036

13

地税局

1603

1603

14

国税局

1466

1466

15

财政局

22

22

16

国土局

4767

4768

17

卫生局

357

357

18

质监局

3948

3941

8

19

文广新局

47

47

20

交通运输局

4177

4041

136

21

环保局

631

627

13

22

工商局

2191

2191

3

23

气象局

277

270

7

24

安监局

628

628

25

农委

109

109

26

水利局

26

26

27

园林局

42

43

1

28

中心VIP室

3

4

29

招投标中心

232

232

30

综合窗口

17

16

1

31

分中心汇总

327162

327155

　7

　

    合计:

377221

377348

1279

报：市委黄钦书记、市政府徐美健市长、市人大彭建平主任、市政协顾栋才主席，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顾月华，市委常委、副市长王亚方
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府办、市政协办、市纪委办、市委研究室、市级机关工委、中心各成员单位、中心行风监督员
发：中心各服务窗口、各科室、招投标中心、各行政服务分中心
  



